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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67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油”）拟向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公司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东方粮油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5 亿元。公司原直接

持有东方财务公司 30%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以及通过东方粮油间接合计持有东

方财务公司股权比例为 47.5%。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情况及累计金额：根据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三年。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相关日常

关联交易均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范围内进行。根据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与东方财务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截止 2019年 6月 14 日，公司为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2.40亿元，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26.17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

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油”）拟以现金方式向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增资，增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

金额人民币 5 亿元，东方粮油增资金额人民币 5 亿元。东方财务公司控股股东为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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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及其

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29.96%比例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增资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东方财务公司各股东按照现金实缴出资比例确定持股比例，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粮油合计持股比例为 47.50%，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 50.93%，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持股

比例为 1.57%。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东方财务公司控股股东。东方财务公司增资前和

增资后的注册资本、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增资前： 

股东名称 金额（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0 53.33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00 30.00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37,000,000 14.57 

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63,000,000 2.10 

注册资本合计： 3,000,000,000 100.00 

增资后： 

股东名称 金额（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0 40.0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000 35.00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500,000,000 12.50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37,000,000 10.93 

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63,000,000 1.57 

注册资本合计： 4,000,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前，本公司对东方财务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

对东方财务公司仍采用权益法核算，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增资已取得东方财务公司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由于东方财务公司为非银行

金融机构，本次东方财务公司调整股权结构和变更注册资本事项须报送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进行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 5%，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之间存在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交易

均在双方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范围内进行；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控股股东东

方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互保关系。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具体内容详见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二、本次增资涉及的关联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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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宏伟，注册地址为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5号第五广场 B座 14 层 1401-02单元，经营范围：项目投

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珠宝首饰、煤炭（不在北京地

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食用农产品、橡

胶制品、矿产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物业管理；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交流；信息咨询（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和下属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实际

控制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29.96%比例股份。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714.16 亿元，所有

者权益 253.32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665.31亿元，实现净利润 15.44亿元。 

2、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谢嘉桐，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18 号院 1 号楼 3178 房间，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产品设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文化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销售食用农产

品、谷类、豆类、薯类、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橡胶制品、金属矿石、金属材料；销

售食品。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0.86亿元，

所有者权益 5.29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85.98亿元，实现净利润 0.52亿元。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刚，住所：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235 号。经营范围：（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

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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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买方信贷和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业务。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东方财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835,803.66 万元，所有者权

益 316,503.50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60.66 万元，实现净利润 3,827.39 万元。 

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东方财务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010,855.18 万元，所

有者权益 316,934.03 万元，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138.97 万元，实现净利润

527.00 万元。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公司及东方粮油以现金方式按每 1 元注册资本 1 元的价格，分别向财务公司增资

人民币 5 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财务公司各股东按照现金实缴出资比例确定持

股比例，其中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东方粮油对东方财务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

47.50%，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

为 50.93%，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持股比例为 1.57%。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丁方：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戊方：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己方：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乙方和戊方对己方增资额共计人民币壹拾亿元整（100,000 万元），其中乙方

增资额为人民币伍亿元整（50,000 万元），戊方增资额为人民币伍亿元整（50,000 万

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己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拾亿元整（300,000万元）增至人民

币肆拾亿元整（400,000 万元）。 

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增资前： 

股东名称 金额（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0 53.33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00 30.00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37,000,000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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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63,000,000 2.10 

注册资本合计： 3,000,000,000 100.00 

增资后： 

股东名称 金额（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0 40.00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000 35.00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500,000,000 12.50 

东方集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37,000,000 10.93 

东方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63,000,000 1.57 

注册资本合计： 4,000,000,000 100.00 

2、乙方和戊方均以人民币现金支付全部增资价款。乙方和戊方出资后，由己方聘

请的验资机构对上述出资进行验证。 

3、乙方和戊方同意己方将调整股权结构和变更注册资本事项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进行审批，并将修改公司章程事项报备，以及报送哈尔滨

市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变更审批。 

4、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和戊方按其持股比例对己方依法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

东义务。 

5、本次增资前己方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增资后的所有股东按其股份比例共

享。 

6、本协议自协议各方分别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并盖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方财务公司作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充分发

挥其资金、网络和服务方面的优势，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全面化、个性化、优质、直

接而便利的金融业务服务。近年来公司资产规模和主营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相应融资、

结算等业务需求增加，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提升东方财务公司的资本实力和金融业务服

务能力，为公司在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核心主业推进产业布局以及打造大宗农产

品供应链管理平台等提供长期稳定的融资及其他金融服务支持，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

司的融资成本。东方财务公司各股东方按现金实缴出资计算持股比例和享有利润分配

权益，定价方式公允，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目前资金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8票赞成、0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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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向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增资目的为进一步提升东方财务公司的资本实力和金融

服务业务能力，为公司主营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的发展提供长期稳定优质的金融

服务支持。本次增资不存在违法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本次增资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根据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按每 1元注册资本 1元的价格

向东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东方财务公司股东以实缴出资金额确定持股比例，关联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提升东方财务公

司资本实力和金融服务业务能力，为公司主营业务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的发展提

供长期稳定的金融服务支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公司利益。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七、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1、东方财务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本次增资事项尚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批准，相关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增资属于公司对外投资，东方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

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因素带来的经营风险，本公司对

东方财务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若东方财务公司经营效益下降，可能对本公司利润带

来不利影响。东方财务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金融业务成熟，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

投资风险可控。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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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效期三年。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范围内进行。根据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东方财务公司控股股东东方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互保协议，截止 2019 年 6 月 14 日，公司为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2.40 亿元，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 26.17亿元。 

九、上网公告附件 

1、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月 15日 


